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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污染防治法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和《“十四五”土壤、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

保护规划》，推进我国地下水污染预防工作，提高地下水型饮用水水

源补给区划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，防范饮用水水源污染风险，保障

饮用水安全，提升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水平，编制《地下水型饮用

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技术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指南）。 

本指南由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组织，生态环境部土壤与

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、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、中国地

质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、吉林大学、北京市地质环

境监测所、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、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

院等单位起草编制。 

二、指南制定的必要性 

地下水补给区是接受入渗补给、涵养水源、保障饮用水水源可

持续利用的重要区域，补给区内的环境问题是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

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，工业、城镇生活及畜禽养殖等产生的污染可

通过入渗补给进入地下水，影响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安全。据统计，

我国地下水污染源数量众多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周边污染源分布

较为普遍，风险隐患较大。 

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HJ 338-2018）提出应将

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为准保护区；《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

价工作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770 号）提出将位于地下水型饮



 

 —  23  —

用水水源补给区内的地下水污染源确定为地下水重点调查对象；《污

染地块地下水修复与风险管控导则》（HJ 25.6-2019）提出位于集中

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内的污染地块，选择《地下水质量标

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中Ⅲ类限值作为修复目标值。上述文件均

提出围绕水源补给区开展相关工作，但未明确水源补给区的具体划

定方法。明确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技术要求、方法是地

下水污染防治技术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。 

三、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进展 

（一）国外水源补给区划定方法研究进展 

在国外的研究中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是水源保护

的首要工作。国外在水源周边多划分三个区进行分级管理，最外层

的第三区指水源集水区、水源捕获区，一般为主要的水源补给区，

其边界最远可至地下水流域边界范围，如英国、芬兰、瑞典、瑞士

等。有些国家为了更侧重于关键区域，则采用一定的地下水流程时

间对补给区范围进行限定，如德国（25 年）、荷兰（25 年）、美国新

泽西州（12 年）、内布拉斯加州（20 年）等。 

英国环保署 2019 年发布的《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制作手册》中将

水源保护区划分为内部保护区（SPZ1）、外部保护区（SPZ2）、集水

保护区（SPZ3）。集水保护区即补给区，其定义为支持地下水保护开

采量所需的长期补给的区域，对于大量抽取的含水层，整个补给区

域可作为水源井群的集水保护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国环保署通常

会沿着适当的含水层边界确定补给区边界。 

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地下水水源保护工作的国家，早在 18 世



 

 —  24  — 

纪末德国就在科隆地区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水源保护区，主要利用

三分法划定水源保护区范围。德国将补给区（Ⅲ级区）分为ⅢA区和

ⅢB 区，其中，IIIA 区定义为地下水滞留 20 年的区域，ⅢB 区定义

为地下水滞留 25 年的区域。 

美国环保署（USEPA）于 1987 年推出了《井源保护区划定指南》，

提出井田的管理区域应包括现有或潜在补给区的全部或部分。对于

水源补给区的划定，美国各州划定标准不一，如密歇根州将补给区

划定为地下水滞留 10 年的区域；新泽西州将补给区划定为地下水滞

留 12 年的区域；内布拉斯加州将补给区划定为地下水滞留 20 年的

区域；华盛顿州将补给区分为Ⅲ级区和缓冲区，其中，Ⅲ级区为地

下水滞留 10 年的区域，缓冲区为井源保护区的附加区域，即Ⅲ级区

以外的区域，它可以包括整个捕获区域，也可以侧重于选定的关键

区域。 

国外常用的地下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方法有水文地质分析法、固

定半径法、解析法和数值模拟法等，基本均优先采用数值模拟法，

对于资料缺乏或开采量较小的水源，或基于环境管理需求，可采用

其他方法进行快速划定。近年来，对于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

划定的工作实践及学术探讨在国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并逐渐形成

了一系列规范式工作流程，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提供

了切实可行的指导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传统野外工作（包

括野外调查、水文地质填图、示踪实验等）与数值模型、3S 技术、

大数据等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，提高了工作精度，

为地下水保护提供了更多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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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内水源补给区划定方法研究进展 

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HJ 338-2018）中将水源

补给区和径流区划为准保护区，但并未给出补给区划定的具体方法。

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，由于缺失补给区划定方法，全国仅有小部分

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划定了准保护区。已经划定了准保护区的水源，

多将流域范围、水源井开采漏斗边界、地下水隔水边界、地表水分

水岭、灰岩基岩裸露区、采空塌陷坑聚集区、天窗等因素作为准保

护区划定的依据。 

近年来，全国部分省份先行先试，综合考虑水源规模、水文地

质条件、含水层特征及环境状况等因素，积极探索地下水型饮用水

水源补给区划定方法。如辽宁省采用经验公式法和开采井影响半径

进行两个水源补给区划定；河南、重庆、安徽等省市采用水文地质

分析法进行水源补给区划定；黑龙江省采用数值模拟法进行水源补

给区划定，模拟了水源开采条件下的地下水流场，利用 Modpath 模

块识别了地下水主要补给区，具有广泛应用推广意义。 

四、编制过程 

2021 年 2 月，召开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技术指南编

制启动会，组织编制团队，确定编制思路； 

3 月，完成国内外补给区划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、指南类文件

调研，并结合实际调查结果反复研讨，明确工作定位、适用范围、

主要内容及工作流程等，完成指南编制大纲； 

4 月-9 月，起草编制指南，选择不同类型的地下水型饮用水水

源开展实际调研，经多轮讨论和修改，形成初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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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-12 月，征求相关专家意见，经多次咨询论证，并结合实

际案例进行应用验证，形成建议稿； 

2022 年 1 月-4 月，召开指南专家咨询会，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

改，并征求生态环境部各司局意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

见稿。 

五、主要技术条款说明 

（一）适用范围 

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的自然属

性，任何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均有其补给区，为便于地下水型饮用

水水源环境管理，突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的轻重缓急，

从已有工作基础、环境风险、管理成本、资金投入、环境管理需求

等方面考虑开展水源补给区划定工作。建议开采层涉及潜水含水层

的、开采层为承压含水层且与潜水含水层具有密切水力联系的集中

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（包括备用和规划水源）应开展水源补给区

划定工作。考虑到区域水文地质条件、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地

方实际管理需求的差异性，可根据地方实际管理需求合理划定水源

补给区。 

（二）水源补给区划定原则 

明确了水源补给区划定的一般要求。 

基于水源补给区划定目的，原则上应保障水源保护区内水质满

足地下水Ⅲ类水质要求，同时综合考虑到水文地质单元大小、开采

规模及径流条件等因素，本指南提出差异化补给区划定要求，建议

按一定时间的地下水流程圈定范围划定补给区。此外，考虑到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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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域、岩溶地下河等区域地下水流速快，本指南建议针对重要泉域

将泉域保护范围作为补给区；岩溶地下河型饮用水水源优先将水文

地质单元作为补给区。 

采用流程计算划定补给区范围时，明确了不同开采规模水源类

型的流程计算时间，同时，除流程圈定范围外，补给区范围还应考

虑降落漏斗、边界污染源及井群开采等情况。 

（三）关于地下水流程时间的说明 

《水文地质术语》中对补给区的定义为含水层出露或接近地表

接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等入渗补给的地区。对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

而言，水源井人工开采是水源所属水文地质单元的一个重要的排泄

项，在地下水流场驱动下，水文地质单元含水层中的地下水质点，

通过一定时间的运移，可以在水源开采井中进行排泄，这样的区域

应视为水源补给区。当水文地质单元过大时，如一些大的平原区，

山前地下水质点运移至开采井的时间可达上百年，甚至上千年，如

将这部分运移时间较长的区域划入补给区进行管理，不利于当前阶

段的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与管理。因此，综合考虑水源补给区环境

风险、管理成本、资金投入、水文地质条件及水源类型等因素，参

照国外补给区划定标准，提出将中小型水源 15 年、大型水源 30 年

流程圈定的范围作为主要补给区范围。 

（四）水源补给区划定方法选择 

介绍了常用的三种水源补给区划定方法（经验值法/公式法、水

文地质分析法和数值模拟法），并给出了不同地下水流动特征、含水

层介质类型、水源开采规模的水源补给区划定推荐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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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对实施本指南的建议 

本指南内容包括开展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的工作准

备、划定原则、方法选择、报告编制等方面要求，能够为地方科学

规范划定水源补给区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。从事地下水型饮用水水

源补给区划定工作的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关专业背景，以确保工作成

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，技术人员需根据实际地下水流动特征、含水

层介质类型、水源开采规模等因素，选择适宜的补给区划定方法。 

本指南实施后，将根据指南应用情况适时对本指南进行修订。

建议开展与本指南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应用，进一步提高本指南的科

学指导意义和实际应用程度。 


